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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不是给精神分裂症诊断扩大化撕开了一个大口子

吗?

按医师行业里的老传统，医师们在诊断上宁愿

“错向安全的一边” ( error to the safety side) ，例

如，把消化性溃疡错诊为胃癌是 “错向安全的一

边”，而把胃癌错诊为消化性溃疡麻烦就大啦! 精

神科医师中宁愿精神分裂症诊断扩大化而不愿漏诊

可能的精神分裂症的人恐怕不少。抗精神病药滥用

与“被精神病”有密切关系。
当然，恶意的 “被精神病”也有。江西卫视

“格力传奇”节目不久前就讲述过这么一个故事。
这个故事涉及精神科诊断的效度问题。

可见，“被精神病”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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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协和教授的文章［1］力图正面回应当前社会

上讨论精神卫生立法时高度关注的 “被精神病”
现象，对学界同仁很有启发意义。但很难说曾经制

造这个话题的人会受多少启发。其实，精神病学和

精神卫生服务的复杂性时刻在提醒人们关注其临床

医疗以外的许多东西。尽管近百年来全球的精神卫

生工作者从未停止过使其融入医学主流的努力，但

至少到目前为止，精神病学离真正成为纯医学科学

的目标，仍显得十分遥远。
随着生物医学、脑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相关知识

的普及，在今天的西方社会，质疑精神病学科学属

性的声音已经日渐式微，更多的批评是指向现代精

神病学研究和治疗 “疆界”的过大，也就是所谓

将本可用更便宜的手段 ( 比如心理咨询、教堂忏

悔等) 处理的心理行为问题 “医学化 ( medicaliza-
tion) ”的倾向［2］。暂且不论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

宗教活动确实更普及、心理师和社工服务确实比精

神科医生服务价格更低廉等现实，这种批评其实就

算放在西方背景下审视，也大多是不公正的: 许多

人坚称自己腰背疼痛等问题是躯体疾病、反复在内

外科检查诊治甚至要求动用手术治疗，却从未有专

家指责过内、外各科的 “医学化”或者 “滥用外

科手术”，也无人批评求诊者自己把自身问题 “医

学化”。而一旦精神科诊疗介入了 ( 往往还是临床

各科中对这类问题最有效的处理) ，这事就成为了

“医学化”。
而在当今中国，人们甚至都不屑用 “医学化”

来批评精神病学，只需通过几例 “被精神病”个

案就可以直斥精神科 “指鹿为马”以及与强势势

力沆瀣一气的“恶行” ( 这些观点说穿了就是，精

神科在中国不仅是无意识的伪科学，更是别有用心

的伪科学) ，而精神卫生立法也就此变成了收回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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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科医生“膨胀的权力”的措施［3］。正是在这样

的背景下，精神疾病的 “诊断”才有幸成为了该

领域与 “非 自 愿 住 院”同 等 重 要 的 立 法 核 心 议

题［4］。其隐含的意义，一是对精神科诊断的科学

基础存疑 ( 比如声称在精神病院 “你越说自己没

病就越认为你有病”) ; 二是对精神卫生服务体系

不信任 ( 比如认为精神卫生机构跟律师机构一样

只对服 务 委 托 方 负 责，也 就 是 “谁 给 钱 替 谁 服

务”，甚至不惜把无病当有病收治) ; 三是对救治

精神障碍的“真实动机”有怀疑 ( 比如认为给某

人诊断精神障碍很可能是因为其触动了家庭成员或

地方政府的某种 “利益”，精神病院正好是最佳

“帮凶”) 。
如果讨论仅在这样的层面展开，则无论精神病

院、精神科医生如何为自己辩解，都只能是越描越

黑。更有甚者，哪怕你满怀诚意地希望 “完善”、
“进一步完善”……也会被反证为 “理亏心虚”，

正如个别法官推论的: 没有撞人你为什么会去扶

他? 因此我们还是应当回到精神病学百年历史上已

经反复追问过的几个本质问题上来: 人类有没有精

神疾病这一类 “疾病”存在? 精神疾病的判断，

包括是否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判断，究竟是医学属性

还是司法属性? 精神卫生机构究竟是医疗机构还是

( 以医疗为副业的) 社会控制机构? 精神科专业人

员是利益 ( 或统治) 群体的帮衬还是拯救患者的

天使? 只有对这些问题形成了广泛而坚定的社会共

识，那些精神病院管理上的问题、医务人员素质上

的问题、诊疗规范不健全的问题等等，才不会反复

成为刺激人们神经的所谓 “重大事件”，而医疗纠

纷甚至法律纠纷的处理机制问题，也才可能不带社

会情绪或政治色彩平和地讨论解决。因为至少还没

有人怀疑过: 医学科学正是在无数的误诊误治中不

断总结和改进完善的; 也没有人怀疑: 到目前为止

能有效帮助我们战胜疾病的，仍然是医学和医务人

员，而非 其 他 ( 比 如 法 学、社 会 学 或 者 律 师 等

等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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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全国人大公布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( 草案) 》 ( 以下简称

《草案》) ［1］并公开征询意见，法律界、精神卫生专

业工作者和社会各相关利益方纷纷就 《草案》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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